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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退出机制：法律困境、法理解读与中国方案

江　河

　　内容提要：条约是现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条约的退出实践影响了国际法的实效。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退群”行为凸显了条约退出机制的法律困境。条约退出理论和实

践的历时与共时分析揭示了条约退出法律机制的不确定性，这种结构性困境根源于国

际法的开放性及其双重法理。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主权原则为条约的退出提供了合法

性基础，而主权平等意义下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则成为其正当性基础。美、

法等国条约退出的案例说明，条约退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特定的情势下会发生分离。

强权政治的外交实践可能使条约的单边退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却缺乏法理的正当

性，这使合法性和正当性形成对立，并导致国际关系回归“自然状态”从而危及国际和

平与安全。在国际范围内民粹主义高涨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

利于国际法软法的构建，它强调人类的主体性和国际法的基本价值，推动了大国政治和

国际法治的互动，从而在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的协调中促进了条约退出

机制的完善。

关键词：条约退出　合法性　正当性　国家主权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

江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全球经济共时发展的不平衡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决定了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兴衰

及其交替规律。自２００８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在全球化进程中，两者的结合使新保
守主义思潮席卷西方国家，在政治领域体现为对内的民粹主义和对外的民族主义，并共同

诱发了逆全球化浪潮。以此为社会背景和政治动机，美、法等西方国家先后退出多项国际

条约和多个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都是一种国际机制，国际组织的退出也事实

上构成对宪章性条约的退出，条约退出的相关理论便成为解读西方国家“退群”行为的关

键。条约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无论在全球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无论在政治性领域还是功

能性领域，条约退出机制都是影响国际法实践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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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条约退出机制的法律困境

有关条约退出的学术理论与国家实践发展都表明了两者的历时互动性：前者为后

者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理性逻辑，后者则反映出条约退出法律机制的内在不足。同时，国

家实践推动了理论反思与制度构建。传统学说的理论分歧与条约退出法律机制的不确定

性，使全球化背景下的条约退出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导致了条约退出机制的法律

困境。

（一）条约退出的理论分歧及其与实践的历时互动

条约退出的概念界定依赖于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解读，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内涵和

外延。条约退出的实践最早源于１８７１年《伦敦宣言》，该宣言坚持了“条约必须遵守”的
基础规范，在缔约国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承认条约退出权。〔１〕 此后，历经海牙和日内瓦

和平会议，国际法实践中条约的外生退出现象逐渐减少，条约退出被视为条约的内生性问

题。〔２〕 从历时的角度看，条约退出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主要发生在条约退出理论与国际习

惯和条约规则之间。后者的集大成者为１９６９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下称“《公约》”），它是各国条约退出实践的经验总结及其法律
编纂。

在《公约》确立条约退出机制以前，国际法学者有关条约退出的学说主要有保守派、

激进派和折中派三种观点。保守派的主要代表有奥康内尔（Ｄ．Ｏ’Ｃｏｎｎｅｌｌ）和卢梭
（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ｏｕｓｓｅａｕ）。该学派反对随意退出条约，旨在坚持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以维护国际
秩序的稳定性。〔３〕 激进派的主要代表有法国的吉罗（Ｅ．Ｇｉｒａｕｄ）和匈牙利的乔治·哈拉
斯蒂（ＧｙｒｇｙＨａｒａｓｚｔｉ）。该学派主张在多边条约中纳入退出条款以维护条约关系的稳定
性，缺乏退出条款则意味着当事方享有默示的条约退出权。〔４〕 其他学者多为折中派，主

要代表有奥本海（ＬａｓｓａＦｒａｎｃｉｓ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霍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Ｈａｌｌ）以及麦
克奈尔（ＡｒｎｏｌｄＤｕｎｃａｎＭｃＮａｉｒ）。折中派主张，在条约没有退出条款的情形下，如果各当
事方默示地许可单方的条约退出，或者是条约的种类或性质暗示了这种许可，则当事方有

权退出条约。〔５〕 其中奥本海首次提出了根据条约的主题和种类来决定条约退出权，他认

为，建立永恒状态的和平条约和边界条约不允许退出，而其他条约，如商事条约，在通知后

可以退出。〔６〕 折中派又分为对默示退出权持肯定或否定态度的两个分支。二者的不同

之处仅在于“剩余规则”是不可单方退出还是可单方退出的条约。只要对“剩余规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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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银红武著：《条约退出权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９页。
参见李浩培著：《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５９－４６０页。
ＳｅｅＬ．Ｆ．Ｌ．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Ｖｏｌ．１），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１９５４，ｐｐ．３８２－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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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约没有穷尽性列举，二者在观点上就没有实质区别。

上述三种条约退出学说的普遍适用性与特定的社会基础和国际背景相适应。可以

说，条约退出学说是对条约实践的理论回应。在历时的视角下，条约退出理论与国家的条

约实践也存在互动关系。例如，斯图尔特（ＲｏｂｅｒｔＢｕｒｇｅｓｓＳｔｅｗａｒｔ）有关商事交易条约存在
默示退出权的观点，〔７〕源于１９０９年英国的条约退出实践，而人们又普遍认为那时英国皇
家法律事务官员的咨询意见深受１９０５年《奥本海国际法》的影响。〔８〕 麦克奈尔有关条约
退出的学说也与英国几个世纪的条约法实践相关。〔９〕 条约退出学说和国家条约实践的

互动，促进了《公约》相关规则的制定。编纂和发展国际法是国际法委员会的主要职能之

一，该委员会在《公约》文本的起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４９年，国际法委员会决定将条
约法的编纂工作列为其优先任务。在讨论条约退出条款草案时，委员会成员也分成不同

的派别，其观点分野同保守派、激进派和折中派没有实质区别。〔１０〕 在菲茨摩里斯和沃尔

多克等委员的草案报告的基础上，国际法委员会对条约退出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对不

能退出和可以退出的条约种类制订了更为详实的清单。〔１１〕 同时，其有关一般性规范的讨

论，〔１２〕为《公约》的退出条款奠定了法理基础，大量的会议资料也为《公约》的适用和解释

提供了补充依据。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所具备的资质，〔１３〕使其法律编纂活动具有天然的优

点，体现了国家实践和学术理论的完美结合。委员会的法律编纂也是历史和现实的互动，

传统规则的合理继承与国家实践所推动的创新，都成为《公约》签署和生效的前提。然

而，委员会内部有关条约退出规则的原则性分歧，构成了《公约》条约退出机制不确定性

的历史渊源，缔约国有关草案约文的外交谈判则使这种不确定性政治化。

（二）条约退出法律机制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条约退出理论与实践的历时互动为条约退出法律机制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渊

源，那么对法律机制不确定性的共时分析，则在实践层面上揭示了国家条约退出的现实困

境。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１４〕 在《公约》生效前，各国以及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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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ＢｕｒｇｅｓｓＳｔｅｗａｒｔ，Ｔｒｅａ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３９，ｐ．９２０．
ＳｅｅＡｒｎｏｌｄＤｕｎｃａｎＭｃＮａｉｒ，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１，ｐｐ．４９３－４９４．
ＳｅｅＡｒｎｏｌｄＤｕｎｃａｎＭｃＮａｉｒ，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１，ｐｐ．４９３－４９４．
国际法委员会的一派认为，在条约无退出条款时，条约的退出需全体缔约方同意，其委员主要有菲德罗斯（Ａｌｆｒｅｄ
Ｖｅｒｄｒｏｓｓ）、童金（ＧｒｉｇｏｒｙＩ．Ｔｕｎｋｉｎ）和格罗（ＡｎｄｒéＧｒｏｓ）等人；另一派主张，某些特定种类的条约，其义务不是永续
的，允许在合理通知后退出，其委员主要有沃尔多克（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Ｗａｌｄｏｃｋ）、帕尔（ＲａｄｈａｂｉｎｏｄＰａｌ）和雅新（Ｍｕｓｔａｆａ
ＫａｍｉｌＹａｓｓｅｅｎ）；第三派则表示，对于某些特定种类的条约不许退出，条约的种类和缔约时的情势等因素暗示了
单方退出意图除外，其委员主要有阿戈（ＲｏｂｅｒｔｏＡｇｏ）、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ＥｄｕａｒｄｏＪｉｍéｎｅｚｄｅＡｒéｃｈａｇａ）
和拉克斯罗森（ＭａｎｆｒｅｄＬａｃｈｓ）。ＳｅｅＡ／ＣＮ．４／１０７，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５７，Ｖｏｌ．２，
ｐｐ．２１－２２．；Ａ／ＣＮ．４／Ｉ２０，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５９，Ｖｏｌ．２，ｐ．３８．；Ａ／ＣＮ．４／１５６，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６３，Ｖｏｌ．２，ｐｐ．６４－７０．
例如，就有关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等事项的合作条约而言，缔约国有权单方退出；而有关一国领土主权与

国际和平等重大利益的条约、规定一般国际法编纂或发展的条约、为特定对象设立特别国际制度以及终局性解

决国际争端的条约，其缔约国不可单方退出。

例如，只有在条约明确规定时缔约国才享有退出权；对于不含退出条款的条约，只有取得所有缔约方的一致同意

才可退出等一般性规范。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的规定，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应为公认胜任的国际法界人士，由联合国会员国政府提名。

ＳｅｅＭａｌｃｏｌｍＮ．Ｓｈ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８ｔｈ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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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无法就条约退出规则达成共识，因此并不存在此类国际习惯。在某种意义上，三大学

派和各国实践的共同基础可被视为习惯规则，即任何缔约方可依条约的内在条款或事后

全体一致的明示同意而退出条约。这既符合国家主权原则，也是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的体

现，因为有关条约退出的约定也是一种条约。就默示的条约退出而言，理论和实践对于默

示的推理以及默示“退出”还是默示“禁止退出”都存在分歧，所以不可能形成相关国际习

惯。在此情形下，如果还存在其他习惯法规则，只能是在《公约》的法律空隙中形成的解

释规则，而这又必须结合国家的外交实践和国际司法判例予以确认。

《公约》第５４条、第５６条、第６２条、第６５条和第６７条所确立的条约退出规则，〔１５〕是
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互动的结果。第５４条是对既往习惯规则的重述，规定缔约方共同同意
时，任何当事方可以退出条约。第５６条规定了无解除或退出条款情况下的条约退出规
则，第１款确立了条约不得退出的一般性规范和两种例外情况；第２款则为条约退出设定
了程序要求。第６２条规定了情事变更得以援引为条约退出理由的条件及其限制。第６５
条规定了条约退出的程序与接受或反对退出的法律后果。第６７条对条约退出的通知形
式和有效性进行了规定。上述大部分条款涉及有关条约退出的普遍认可程序和共同同意

问题，只有第５６条涉及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分歧的实质性问题。因此，第５６条是《公约》
有关条约退出的核心条款，它在实践中导致了条约退出法律机制的适用困境。

《公约》的进步性在于肯定了条约退出权，并使各国在条约中设定退出条款，这在某

种程度上规范了条约退出行为。然而，《公约》并没有明确一般规则和例外规则之间的基

本界限和具体范围，没有彻底解决理论界的学派分歧，也无法为国家的实践提供具体的规

范性指引。条约退出的国家实践说明，《公约》的条约退出条款，特别是第５６条，在《公
约》生效后并没有全然转化为国际习惯，因此相关退出规则只能约束缔约方。〔１６〕 《公约》

中的“缔约方原意”只能根据缔约时的情势和特定条约的性质进行判断，而这又取决于条

约的解释。《公约》的退出规则，特别是涉及“默示退出”和“隐含意图”的规则，〔１７〕充满不

确定性，这也导致各国的解释出现分歧。当条约退出权依赖于条约的解释规则时，无疑使

条约退出问题回归到《公约》制定时国际法委员会所面临的分歧和不确定状态。

在《公约》的条约退出机制中，核心问题是第５６条第１款中默示退出权的解释标准
和第６２条所规定的情势变更及其援引的有效性。根据《公约》规定，默示的条约退出权
取决于条约的主体意图或客体特征，即“缔约方原意”或“条约性质”。“缔约方原意”主

要从缔约情势和历史资料来判断，这便与“条约性质”或“情势变更”发生联系，因为从条

约性质和缔约情势往往可推断出缔约国有关条约退出的“原意”。情势变更条款的适用

及其有效性受到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而对缔约方主观意图的认定也不具有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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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条约相关的具体规定参见联合国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ｚ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ｙ／ｆｉｌｅｓ／ＩＬＣ－１９６９－３．ｓｈｔｍｌ，
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５－０２］。
尽管《公约》第５６条第１款引言及第１项被公认为具有习惯法地位，但其第２项规定的由条约性质推定退出权
仍存在较大争议。ＳｅｅＯｌｉｖｅｒＤｒｒ，ＫｉｒｓｔｅｎＳｃｈｍａｌｅｎｂａｃｈ（ｅｄｓ．），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ｒｙ，２ｎｄｅｄ．，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８，ｐ．１０５８．
如《公约》第５６条第１款中关于条约不得退出的例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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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客体即条约的性质为基础，结合特定缔约方的意图和缔约情势进行综合分析，将有

利于论证其默示退出权。

条约的性质在理论上由其内涵决定，在实践中与其外延相对应。在条约退出问题上，

外交实践相对于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先导性，亦即《公约》文本中的“条约性质”研究更多

地体现于条约种类的实证分析中。结合《公约》第５６条的准备资料和主要学派的理论观
点，在没有条约退出规定的情况下，缔约方可以对以下七种条约享有默示退出权：临时和

解协议；商事或贸易条约；政治联盟或军事合作条约；文化、科学或技术合作条约；仲裁、和

解或司法解决条约；国际组织章程及其总部协定。〔１８〕 但在实践中，各国对最后两种条约

的默示退出权存在较大的争议。〔１９〕 从条约的准备资料及其修正案的表决结果来看，《公

约》第５６条第１款第２项不是习惯法的编纂，而是国际法的渐进式发展。〔２０〕

１９６９年后，条约退出法律机制的不确定性并未通过新的国际习惯得以完善。据统
计，在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９４年间共有７１０例多边条约的退出实践，是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６９年的两
倍。〔２１〕１９９５到２０１９年，解除和退出的条约总数量仍达６２４例，〔２２〕在条约批准数量中所占
比例有所下降。后《公约》时代条约退出实践的量变，并没有改变《公约》一般性规定的基

本倾向或发展出具体的习惯规则。《公约》的条约退出机制具有内在的局限性，它以条约

必须遵守原则为基本宗旨，旨在促进国际关系的稳定，但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这种法

律机制过于理想化。就国际法的形式渊源而言，“条约必须遵守”具有一定的道德属性和

自然法倾向，条约退出机制并没有形成确定的或僵化的行为规则，其意义仅在于为条约退

出实践提供一般性的指导。〔２３〕 换言之，《公约》第５６条只是在条约无退出规定的情况下
为默示退出权提供一种法理依据。对《公约》文本解释和适用的不确定性，是导致国家条

约退出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这种法律困境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法理渊源，在具体的国家

实践中，它体现为条约退出行为的法律合法性和法理正当性冲突。

二　国际法的开放性与条约退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条约退出机制的法律困境源于国际法的开放性及其双重法理。国际法的社会基础决

定了其开放性特征，这种开放性在理论上也表现为国际法的双重法理。这种双重法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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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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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银红武著：《条约退出权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９页。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章程》并未明确规定退出条款，美国在接受该组织章程时提出保留通知后的退出权，该行

为的有效性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Ｓｅ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ｏｃ．ｇｏｖ／ｌａｗ／ｈｅｌｐ／ｕｓ－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ｂｅｖａｎｓ／ｍ－ｕｓｔ０００００４
－０１１９．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５－０２］。而后续退出的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利亚、波兰等国，世界卫生组织
并未承认其退出权，而是将它们视为“非积极会员”（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Ｓｅｅ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ｔｈｉｅｕ，Ｌ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ｐéｃｉａｌｉｓéｅｓ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ｅｓ，Ｍａｓｓｏｎ，１９７７，ｐｐ．１００－１０１．
该项规定开始并未出现在国际法委员会的草案中，而是在最后时刻加入到第５６条的，并且相关修正案是以微弱
多数通过的（２６票赞成，２５票反对，３７票弃权）。Ｓｅ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ｅｃｏｒｄｓ，２ｎｄＳｅｓｓｉｏｎ，１９６９，２０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ｐ．１０９，ｐａｒａ．８６．
Ｓｅｅ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Ｒ．Ｈｅｌｆｅｒ，Ｅｘｉｔ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１，２００５，ｐｐ．１６０３，１６０４．
Ｓｅ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ａｔ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ｓ：／／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Ｐａｇｅｓ／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ｓｐｘ？ｃｌａｎｇ＝＿ｅｎ；ｈｔｔｐｓ：／／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Ｐａｇｅｓ／Ｍ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ｓｐｘ？ｃｌａｎｇ＝＿ｅｎ，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５－０２］。
ＳｅｅＪａｎＫｌａｂｂｅｒ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９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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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国际法和实证国际法形成关联性对应。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近代国际法的产生和发

展奠定了社会基础，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行为体，国家主权原则成为国际法的结构性

和支配性原则。条约的缔结和退出都是国家主权原则的体现，而条约又是国际法的主要

渊源，因此，国家主权原则决定了国际法的开放性。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导致了条约退出

的内在悖论，其实证法属性和自然法属性分别构成条约退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有

关西方国家条约退出的相关案例说明，条约退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发生了对立，这会影响

国际法的实效并最终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一）国家主权原则与国际法的开放性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和约首次确认了国家主权原则，使国家主权超越神权
而支配了国际关系的演变，在自然法的指引下，国家主权原则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并

逐渐发展为一般国际法的支柱。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是最重要的国际法原

则，构成了国际法体系的基石。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意味着一国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

事务、不受他国干涉的最高权威。〔２４〕 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对外的平等权是主权的基本内

涵之一，在自然法意义下，主权具有天赋权利的属性。国家主权原则的法律平等意涵，就

体现了国家主权对外的权利属性。因此，国家主权兼具权力和权利的双重属性。〔２５〕 随着

国际法的发展，国家主权逐渐相对化，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在小国政治和大国政治的博弈

中发生了嬗变。一方面，小国的天赋平等权利继续推动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其以多数表

决制为基础构建了各种国际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使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成为国际法的基

本价值，它们共同构成了国际法开放性的自然性法理。另一方面，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

少数大国的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发生嬗变，其权利属性向权力属性转化，而小国的天赋

权利则相对弱化。尽管大国政治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

全，〔２６〕但它也影响甚至控制了实证国际法的创设与实施。

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为理解国际法的双重法理确立了理论坐标。天赋权利的事实特

征和国家主权的实质平等构建了自然国际法，为国际法的价值论提供了法理基础。“恶

法亦法”和大国政治主导了实证国际法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渊源于国家主权原则，因

为它使国际社会缺乏超国家的世界政府，进而为大国政治的实践奠定了社会基础。理想

的自然国际法和现实的大国政治，共同构成了国际法的双重法理。〔２７〕 国际法与国际政治

的互动，不仅是国际法双重法理的外交实践，也是导致国际法开放性的关键因素。作为国

际法调整的主要对象，国际关系的变革也将反作用于国际法。具体而言，任何法律体系的

内容与特性，都与作为其社会基础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具有关联性，其中政治发挥着

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国际法开放于国际政治。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原始的法律体系，国

际法是国际政治的产物，同时它对国际关系具有相对独立的规范作用。尽管依据国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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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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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曾令良主编：《国际公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１６页。
参见江河：《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和大国海权的强化》，《政法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Ｓｅｅ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Ｓｏｂｅｌ，ＴｈｅＬｅａｇｕ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ｖｅｎ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ａｒｔｅｒ：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ｗ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５，１９９４，ｐ．１７３．
参见江河著：《国际法的基本范畴与中国的实践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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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原则的自然法属性，各国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在国际法的运行过程中，由于霸权

政治、大国政治和小国政治的现实存在，其实效受到权力政治的削弱。同时，基于主体论

和价值论的主观维度，国际法主体的多样化及其价值的多元化，也进一步加强了国际法规

范体系的开放性。因此，国际法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国际法实证规范体系对其社会基

础，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开放，也表现为其法律价值体系对自然人和法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

的开放。

国际法的开放性取决于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相较于国际社会而言，国内

社会的宪制秩序决定了国内法的效力等级。对“基础规范”的共识，〔２８〕以及所调整社会关

系的专业化决定了国内法的现代性。因此，与原始的国际法相比较，国内法具有相对的封

闭性。人民当家作主是现代民主的正当性基础。在国内社会，自然人是法律上所规定的

主体。在国际社会，主权国家曾是唯一的国际法主体，即使在相互依赖关系和国际社会组

织化不断增强的全球化时代，国家依然是首要的国际行为体。国家主权原则决定了国际

社会的分权结构和无政府状态。国内社会基于自然人的公民政治和宪制逻辑也无法适用

于国际关系。当有关国际法的实证规范体系无法与自然法的正义价值形成互动时，国家

主权原则的天赋权利就会向权力属性嬗变，这一转变通过国际法对大国政治的开放得以

实现。尽管如此，国际法主体的扩展，及其民族文化融合中形成的社会正义，仍然为国际

法价值体系的演进提供了环境资源。具有一定主观性的社会正义和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

价值，构成了各种国际法主体行使其权利或权力的正当性渊源。

（二）条约退出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实证分析

合法性（ｌｅｇａｌｉｔｙ），也译为合法律性，是指社会秩序、制度或行动合乎既定法律的规
定、程序和要求。〔２９〕 因此，合法性应具备两个内涵：一是对既定法律的遵守；二是遵守行

为与法律本身是否正义无关。正当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则指社会秩序、制度或行动具有道德基
础和价值依托，〔３０〕以使行为主体基于正当的理由自愿服从和遵守法律。它强调的是法律

本体或遵守行为的价值基础或道德性，其中被自愿遵守的法律不限于实证法，也包含高于

实证法的自然法。在国际法语境下，符合实证国际法之规定的行为具有合法性，而国际法

本体和主体行为的正当性界定，则基于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国际法的开放性使其价值体

系不断地从自然人和法人的主体性与社会性中寻求环境资源，特别是国际和平与安全。

应然的正义是现代国际法的最终发展目标，实然的秩序是现代国际法的首要法律价值。

国际正义的实现是以世界民族文化融合为前提的，这在现代国际法的价值实践中仍难以

实现，因而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秩序价值具有优先性。就条约退出而言，最终是否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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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森认为法律秩序是一个由不同规范组成的等级体系，其中不能从更高规范中寻求其效力渊源的规范被称为

基础规范，而体系中的其他规范都可以从基础规范中追溯自己的效力渊源，因此基础规范构成了特定法律体系

中所有规范的共同效力依据。参见［奥］汉斯·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
年版，第１７５页。
参见肖小芳著：《道德与法律：哈特、德沃金与哈贝马斯对法律正当性的三种论证模式》，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版，第３０页。
ＳｅｅＪｕｔｔａＢｒｕｎｎéｅ，ＳｔｅｐｈｅｎＪ．Ｔｏｏｐ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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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其正当性的主要判断标准。当然，这种标准也会随着国际安全外延的

扩展而有所完善，尤其是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从消极和平到积极和平。

条约的退出在本质上是国际法所规范的行为，但是条约的生效和失效都源于主权国

家的意志，而国家主权原则的外交实践则导致了条约退出机制的不确定性。因此，条约退

出机制和国家主权原则是分析条约退出合法性的法律基础。在实证国际法层面，结合其

具体规定和特定情势，有些条约退出可能存在一定的合法性，但是特定外交政策也可能使

退约行为缺乏正当性。根据联合国秘书处有关条约退出的记录，条约退出的国际法行为

贯穿条约的整个运行过程，不同法域和不同政治体制的主权国家，都曾退出过相关条

约。〔３１〕 只不过在国际范围内民粹主义高涨的背景下，条约退出问题因影响到国际法的实

效特别是危及国际和平而倍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条约的正当性问

题才具有现实的研究价值。在国际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实证法发展到极致的程度，自然法

就会复兴，这为二战后的纽伦堡和远东军事审判实践所印证。条约退出的合法性和正当

性在逻辑上对应着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和国际法的双重法理，这使得国际法在本质上呈

现为一幅“狮身人面像”。国际法的开放性和国家主权原则的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条约

退出机制的不确定性，而有关美国和法国条约退出的案例分析，将有利于认识这种不确定

性及条约退出合法性与正当性分离的内在法理渊源。

美国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日正式退出《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ｏｎｏｆＳｏｖｉｅ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ｏｎ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Ｒａｎｇｅ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ｒＲａｎｇｅＭｉｓｓｉｌｅｓ，ＩＮＦＴｒｅａｔｙ）（下称“《中导
条约》”）。该条约是规制传统国际安全威胁的重要国际条约，第１５条专门规定了条约退
出问题，强调了缔约国基于国家主权享有条约退出权，但该退出权只限于其最高利益受到

威胁时行使。如何界定国家的最高利益及其是否受到威胁，是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因

而，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具有合法性。该条约旨在终止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军备竞赛的扩

大化，进而遏制核战争风险以及使用、试验核武器所引发的生态危机，这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具有重大意义。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不仅导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核军备
控制危机，使人类的整体生存再次面临核战争风险，也暴露出美国崇尚武力、排斥国际法

规制的霸权逻辑。因此，美国的退约行为有可能产生“多米诺效应”，诱使更多的国家发

展核武器并加入核军备竞赛的行列。这是对核安全法律体系的严重倒退，无疑将危及国

际和平与安全从而使退约行为缺乏正当性。

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按照“中心—外围”理论的

逻辑出现等级化，〔３２〕随之国际社会的非传统安全日益威胁人类的共同生存。一方面，国

·５８１·

条约退出机制：法律困境、法理解读与中国方案

〔３１〕

〔３２〕

例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塞内加尔对１９５８年“日内瓦海洋法四公约”中三项条约的退出；２００３年朝鲜退出《核不扩
散条约》；以及晚近的玻利维亚于２００７年、厄瓜多尔于２０１０年与委内瑞拉于２０１０年退出《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
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等。

“中心—外围”理论认为，依据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国际分工，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国家占据“中

心”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居于“外围”，两者在经济结构上的巨大差异是构成它们之间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因素。

ＳｅｅＲａúｌＰｒｅｂｉｓｃｈ，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ｈｅＵ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１９５９，ｐ．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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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市场的利润分配整体上有利于发达国家，使其从全球经济活动的正外部性获利。另一

方面，全球经济不平等和公地悲剧所造成的国际恐怖主义和全球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

威胁日益严重，发达国家逃避大国责任，拒绝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管理者和提供者。特别

是在２００８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周期性经济危机，少数发达国家退出了旨在建立公
平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条约。在这种背景下，法国于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正式退出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章程》第６条第１款和第２款的规定，成员
只需将退出声明提交给保存机关，即可在下一财政年度的最后一天开始产生条约退出的

法律效果，该组织并没有对退出原因进行限制。出于国内经济压力，法国政府退出该组织

以削减应缴纳的会费总额。〔３３〕 在递交退出声明并缴纳下一财政年度分摊费用的情况

下，〔３４〕法国的退出行为具有实证国际法层面的合法性。然而，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章程》第１条的规定，〔３５〕该组织旨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促进全球范围内工业协调和
平的发展，鼓励国际工业合作，这些目标均有利于消除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等，进而建立

合理、公平、公正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是消极和平迈向积极和平的社会基础，有

利于国际社会共同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并有效地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给人类

的共同生存所造成的威胁。法国的退出行为不仅无益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更与积

极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国际法价值相背离。因此，在此意义上法国退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及其章程具有一定的非正当性。

（三）条约退出合法性与正当性分离的法理解读

《公约》在文本解释和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条约退出法律合法性和法理正当性

的分离。基于国际法体系的开放性，国际政治对国际法实证规则的塑造作用为条约退

出的合法性提供了分析路径。在缺乏宪制逻辑的国际社会中，霸权政治和大国政治使

国家主权的权利属性向权力属性嬗变，基于国家主权原则的条约退出的合法性，将与自

然国际法所追求的正义价值分离。单向度全球化导致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迫使国

际社会为人类的整体生存利益变革国际法的价值体系，这加速了人类主体性和全球意

识的形成和发展，使得国际法的安全价值逐渐向积极和平与普遍安全转变。而主权国

家的条约行为一方面受国家利益支配，另一方面也不断受到价值层面的规范。因国家

主权绝对化而退出条约的行为，将削弱国际合作的民主基础和损害国际和平与安全，它在

实证规则层面可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其因违背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和国际关系的民主

化而缺乏正当性。

条约退出的传统理论是条约退出正当性分析的理论基础，国际法的社会基础则是条

约退出的现实背景。在条约没有明文规定退出条款的情况下，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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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联合国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ｕｎ．ｏｒｇ／ｚｈ／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３／０４／１９２４７２，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５－０２］。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章程》第３条第３款为条约退出附加了一定的义务，即退出的成员仍需缴纳下一财政年度
和此前认捐的款项。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章程》第１条，该组织的宗旨或目标被界定为“促进和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
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在全球、区域和国家以及部门各级促进工业发展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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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原则，与国际法的开放性和双重法理形成复杂的互动或对立关系，这在无政府状态中

导致了两者之间的悖论。〔３６〕 国家主权原则是将不同国家意志协调为国际法的正统性基

础。国家是天赋的法律主体，主权国家“生而平等”的自然法属性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价

值渊源。同时，国家主权原则支配的国际关系决定了国际法的首要价值，即维护国际社会

的和平与安全。条约的生效和失效都是国家主权原则的体现，因此，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

国际法的首要价值成为条约退出正当性分析的法理基础。这种正当性预示了未来条约实

践的发展方向，也是对国际法开放性的回应。

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促进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联合国宪章》既阐

述了国际法内在的价值追求，也预示了国际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国际关系民主化

的基础，国家主权原则的实践和国家间的实质平等并非完全同质，国家间政治存在着霸权

政治、大国政治和小国政治等现实形态。在国际法视域下，国家行为是否符合民主化的历

史潮流，需要综合其国家间政治形态和价值追求进行考量。特定时代的国际社会基础决

定了国际法的首要价值，因此，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既与其性质相关，也体现了国际法的特

定价值，上述国家的条约退出行为与国际法价值的关系是判断其正当性的主要参考系。

作为最重要的造法性公约，〔３７〕《联合国宪章》是解读国际法价值体系及其优先性次序的权

威依据，其第１条确立了国际法的首要价值，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国际法的开放性
特征使得国际法的价值及其变革依赖于国际关系的演变。政治和法律的辩证关系决定了

国际法的社会基础在其价值论中的重要作用。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以及人类共同利益的

形成，导致了国际社会基础的变革，国际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随之发生了变化，非传统安全

问题日益威胁到人类的共同生存。国际安全外延的新发展凸显了人类整体意识，有利于

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分析各国条约退出的正当性。

就传统安全而言，和平与安全条约旨在建立永久状态，如果条约没有明文规定，都不

得单方退出条约。〔３８〕 和平概念随着国际法的社会基础发生演变，其自然含义就是国家间

无战争状态。公共安全是国家及其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安全在法律上也可以解读为社会

关系的稳定性或社会得以存续的客观制度。因此，即使条约的种类是贸易条约，如果在性

质上是确立基础性的公共交易制度，其退出的正当性也应受到质疑。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发展和现代科技的进步，一方面国际人道法日益限制了国家的战争行为，另一方面，全球

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核风险以及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都威胁到人类的共同生存，

这些非传统安全日益发展为人类的共同利益。

·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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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原则不仅具有实证性和政治性，也具有一定自然法属性，这体现在大国和小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同

时，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它也是小国对抗大国或国际霸权的法律武器。

《联合国宪章》的这种地位在其第２条和第１０３条的相关规定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中第２条规定了联合国在维
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会员国遵行该宪章规定的基本原则；第１０３条明确了联合国会员国
的宪章义务和任何其他国际条约所载义务存在冲突时，宪章下的义务优先。

ＳｅｅＬ．Ｆ．Ｌ．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Ｖｏｌ．１），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１９５４，ｐｐ．３８２－３８３；ＨａｎｓＫｅｌｓ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１９５７，
ｐ．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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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退出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大国政治和自然

国际法基本价值的对立。在这一逻辑下，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双向互动发展为单向的支

配与被支配关系，国际法的开放性将为霸权政治所滥用，它必然导向国际社会的“自然状

态”。在全球风险社会中，条约退出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统一，有赖于国际法实证规则与国

际法基本价值的良性互动。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类主体性塑造全球

意识，并以新的发展观和安全观为条约退出的正当性确立了明确的价值目标，以“开放包

容、共同发展”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大国政治和国际法治的互动中，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推动了国际法的软化，进而促进了条约退出机制的完善，实现了条约退出合法性和

正当性的互动。

三　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治的构建

部分国家的“退群”行为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条约退出规则的形成和解释。条约退

出对一般国际法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之间的此消彼长。

条约退出机制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条约退出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国际法限制，这

是由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在无政府状态下，少数国家推崇国家主权原则

的绝对化，其“退群”行为使条约退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发生对立。量变必将引起质变，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当大部分缔约国退出条约后，条约名存实亡，国际法实效的削弱必然

威胁到国际秩序的存续。对于特定国家而言，退出多边条约是国际法体系开放性和国家

主权原则的体现，但是当一系列“退群”行为违背造法性公约为国际法所界定的基本价值

时，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就会形成对立。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下，霸权政治和单边主义

终将为历史所遗弃，而负责任大国应积极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和平崛起的大国，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利于促进条约退出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统一。以人类命

运共同体为行动理念和价值基础，中国可以通过大国政治和国际法治的互动增强条约的

实效，并通过国际软法维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条约退出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统一

条约退出机制的不确定性使国际法的实效深受霸权政治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主权的绝对化使条约退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形成对立。当这种影响和对立产生“多

米诺效应”时，条约退出的正当性事关人类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

在实证国际法层面，除了条约明文规定或全体缔约国明示同意退出以外，《公约》的条约

退出机制并没有为缔约方创设明确的行为规则，主权国家具有较大的裁量权，国家主权原

则因此成为随意退出条约的理由。当国家主权原则被运用到极致时，《公约》第５６条的
不确定性解释将使条约退出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规制。即使条约退出国并非《公约》缔

约国，也不能排除其国际法实践在《公约》未明确事项中的解释和证明作用。以国际行为

体的政治与法律反应以及国际关系的演变为前提，大国的条约退出行为，将会导致条约退

出习惯规则的形成或条约约束力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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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同心圆”法律体系的逻辑支配下，〔３９〕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将沿着人类主体性、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国际法基本价值的路径塑造国际法治

的价值目标。〔４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条约法中的外交实践，将促进条约退出合法性与

正当性的统一。《联合国宪章》第１条的前３款揭示了国际法治进程中消极和平向积极
和平、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迈进的历史规律。〔４１〕 虽然单向度的经济全球化整体上实现

了消极和平，但是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生存挑战表明，非传统安全无法通过军事

实力和经济优势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安全观及其所追求的积极和平与普遍安

全，将成为国际新秩序构建的价值基础。而这些价值和理念，将以保障各国和平权、发

展权和环境权为路径，实现主权国家之间的实质平等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从而为

国际法治奠定社会基础。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为主权国家的

条约法实践提供了正当性渊源。无益于国际社会民主化和人类共同利益的条约退出行

为，即使在实证国际法上存在合法性，也缺乏自然国际法层面的正当性。制度是政治和法

律的统一体，在其内在的互动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国际法价值的变革，都将有助于

构建新的国际规则、体制和机制，从而为完善合法性与正当性相统一的条约退出机制提供

价值基础和政治动力。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外交实践，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对西

方国家所主导的单向度全球化的回应，也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互动，其实施

体现了中国条约法实践中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统一。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善意履行

条约义务的表现。作为最重要的造法性公约，《联合国宪章》界定了国际法的基本价值，

而“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其第１条由消极和平向积极和平迈进的发展逻辑，它是中国履行
大国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具体措施。该倡议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理念，在重申国际法基本价值的基础上，有助于通过文化包容和经济互

利消除全球发展鸿沟以实现普遍安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

相通”的构想，有利于通过经济、政治和人文的融合实现积极和平。另一方面，“一带一

路”倡议也促进了符合国际法基本价值的条约体系的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地为联

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重要文件所肯定和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中国与

各国政府的国际政治合作，并以谅解备忘录、合作规划、框架协议等形式促进了多边主义

的条约法实践。〔４２〕 这些国际文件在性质上属于国际软法，虽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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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微观的法律体系是指实证法等法律规则体系，中观的法律体系还包括一般法律原则，宏观的法律体系还包括法

律的价值系统，特别是其政治和秩序价值等，而法律意识或政治传统则是三者得以发展的环境资源。参见江河

著：《国际法的基本范畴与中国的实践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７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类主体性为出发点，以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其主要内涵与《联合国宪章》追

求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宗旨以及国际法治的价值目标相一致。

《联合国宪章》第１条第１款中“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等措辞，显示出这种和平价值的消极面向；而
第２款中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表明这种和平状态具有持久性与积极性，预示着从消极和平向积极和平过渡的历
史轨迹；第３款中对全体人类之人权的普遍尊重和保护则使国际和平价值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参见江河：《人类
命运共同体与南海安全合作———以国际法价值观的变革为视角》，《法商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１５５页。
参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ｉｄ
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ｗｃｍ．ｆｉｌｅｓ／ｕｐｌｏａｄ／ＣＭＳｙｄｙｌｇｗ／２０１９０４／２０１９０４２２０２５００１６．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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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实践中得到了沿线国家的有效遵守，它们或在事实上具有条约的法律效果，或进一步

推动新的条约规范和国际习惯的形成。正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国际社会对公

正平等与和平发展的价值追求，才使得中国通过国际软法更为有效地维护了国际和平与

安全。

与之相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条约法实践，却加剧了条约退出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对

立。基于“美国利益优先”的外交政策，美国不但没有履行其大国责任，更是随意退出旨

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条约。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伊朗核问题协议》等条约以

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都缺乏正当性。就具

有超国家性的欧洲联盟而言，英国“脱欧”具有国内法和欧盟法上的合法性。然而，以欧

洲的一体化进程为历史背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英国“脱欧”意味着欧洲政治秩序与

欧洲和平的倒退。就其长期利益而言，爱尔兰软边界与苏格兰自治等问题终将危及英国

的国家安全和欧洲在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英美等国条约退出的正当性

问题，也是普通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的内生性缺陷在欧盟法和国际法实践中的体

现。普通法系传统在条约法实践中的国家主权绝对化，不仅违背全球化和国际法治的必

然发展趋势，而且最终将危及其自身的国家利益。

（二）条约退出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统一：从大国政治到国际法治

条约的退出问题是国际法实效的指示器。基于国际法的开放性和国家主权的重要作

用，条约的退出机制是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互动或对立的催化剂。国际社会的条约退出实

践，也是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的优先性在国际法实践中的体现。“条约必

须遵守”是国际法的基础规范，即自然法视域的效力渊源，它既是一种事实状态，也是主

观信仰的结果。然而，条约的基本特征使条约退出在外交实践中向国家主权原则开放，因

而两者必然形成互动或对立。

国家主权的独立性意味着国家在外交关系中遵循独立自主和自由平等的原则，其深

层次的内涵可以解读为国家有权独立自主，且不受外界干扰地处理主权范围内的事

务。〔４３〕 如果将条约缔结看作缔约国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合意的过程，那么条约的退出可以

被理解为合意的终止，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然而，国家主权原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国际

社会中可以为所欲为不受约束，对国家主权的刚性认识并不能构成条约退出行为具有正

当性的充分条件，〔４４〕而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也不等同于国家主权的丧失。〔４５〕 条约对国家

的约束力源于国家主权的适当让渡，这种让渡不会导致缔约国在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下的

主权丧失。正是根源于这种让渡背后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边界的模糊，条

约退出机制在实践中才表现出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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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生效和失效，都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立法”中的体现，因此，条约必须遵

守原则与国家主权原则并非完全对立。条约有别于国内宪法，以主权国家为基本主体，

国际社会缺乏以大多数表决和选举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国际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以及自

下而上的国际关系民主化，都使主权国家及其意志协调决定了国际条约体系的相对稳

定性和绝对变动性。在缺乏宪制的国际社会中，“条约必须遵守”的基础规范无法确立

国际法的等级体系。大国的实力均衡与主权国家的意志协调分别构成国际法得以运作

的社会基础及其主要效力渊源。而新自由主义所驱动的条约退出与日俱增，这削弱了国

际法治，并使得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向大国政治回归。同时，“条约必须遵守”的理念

被解构，并在国际关系中强化了大国政治和小国政治的博弈，也在全球治理中导致了国际

法的软化。这种软化进程为中国通过国际软法推动大国政治和国际法治的互动提供了历

史契机。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全球化时代的主流，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体现为条约必须遵守原

则和国家主权原则的有限互动。随后，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将逐渐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

迈进。秩序价值依赖于大国政治，〔４６〕自然法的正义价值则依赖于国际法治。如果自然法

和国际法治的实践依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观建构功能，那么实证法和大国政治

的运作则取决于“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动的多向度全球化，〔４７〕后者将为国际法治提供客观

的社会基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大国政治的实力逐渐从硬实力转向软实力，这也是潜在

的霸权政治、现实的大国政治和小国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国际软实力和国际软法的内

在共性为大国政治和国际法治的互动开拓了现实的路径。沿着大国政治和国际法治的互

动逻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设定的正当性框架下，主权国家的条约法实践必将为体

现人类主体意识和国际法价值的国际软法所规范，而负责任大国也将积极为国际社会提

供制度性公共产品。

四　结　语

在国际关系中，条约的退出是国际法实效的重要自变量。在无政府状态下，条约必须

遵守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都无法成为宪法秩序中具有实质意义的基础规范，两者的内在

悖论和外在关联性使国际法具有开放性。西方国家“退群”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分离，

是新自由主义和霸权外交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暴露出现有条约退出机制的局限性。国际

法的发展，包括主权国家的条约退出实践，都存在客观的社会基础。国际范围内民粹主义

的兴起，在一定时期内将使条约退出现象成为常态。条约退出机制应在合法性和正当性

的互动中得以完善，进而增强国际法的实效，阻止国际关系向“自然状态”的倒退。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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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参见江河：《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南海安全合作———以国际法价值观的变革为视角》，《法商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第１４９页。
多向度的全球化是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它以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与互利共赢为基本原则，它使主

权国家在经济上实现实质平等，并与国际层面的民主政治和国际法治形成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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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国际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了条约退出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统

一。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也有利于中国为国际社会

提供公共产品，沿着国际软法的路径推动大国政治和国际法治的互动，进而在条约必须遵

守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良性互动的基础上，使条约的退出机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得以

进一步完善。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５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南海地
区安全合作机制研究”（１５ＪＺＤ０３６）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ｔｒｅａｔ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ｉｔｓ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ｓｏｍ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ｓ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ｎｄ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ｙｗｉｔｈ
ｄｒａｗａｌ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ｉ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ｓｒｏｏ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ｏｐｅｎ
ｎ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ｉｔｓｄｕａｌ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ｏｖｅｒ
ｅｉｇ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ｓｅｒｖｅｓａｓａｌｅｇ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ｆｒｏｍ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ｖａｌ
ｕ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ｂａｓｉｓｏｆ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Ｔｈｅ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ｓｆｒｏｍ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ｂｙｓｕｃ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ｏｆｔｒｅａｔｙ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ａｒｅｎｏ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ｐｏｗ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ａｙｓｏｍｅｈｏｗ
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ｆｒｏｍ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ｅｇｉｔｉ
ｍａｃ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ａｎｄｌｅａｄｓｔｏ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ａ“ｓｔａｔ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ｂａｃｋｄｒｏｐｏｆ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ｏｆ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ｗｉｔｈａＳｈａｒｅｄＦｕｔｕ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ｋｉｎ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ｏｆ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Ｉｔ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ｂｙ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ｒｅｂ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ａｃｔａｓｕｎｔｓｅｒｖａｎｄ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ｓ．

（责任编辑：贾　元）

·２９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